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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6〕闽莆狱减字第94号
罪犯吴开友，绰号“三条筋”，男，1971年10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浦城县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一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5日作出（2022）闽07刑初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开友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6758元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（2023）闽刑终2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；并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吴开友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3年11月3日，届满日期为2025年11月2日。2023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考察级罪犯。
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认罪悔罪：该犯不服从法院判决，拒绝书写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11月22日起至2025年11月止累计获得2247.5分，表扬2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原判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6758元，已缴纳人民币6万元，其家属于案件审理期间已代为支付人民币6万元。
本案于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吴开友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吴开友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吴开友卷宗2册
    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莆田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二月二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6〕闽莆狱减字第95号
罪犯汪流芳，男，1986年9月23日出生，布依族，小学肄业文化，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独山县，捕前无固定职业。现在二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初1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汪流芳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442547元。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1月8日。2021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有2次严重违规行为且累计违规3次，经教育后能认识自身错误，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2月19日起至2025年11月止累计获得5562分，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3次。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，累计扣56分。其中，2022年5月2日，因动手打人，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良好，予以一次性扣25分；2024年10月31日，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，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，出借账户或消费卡，累计消费金额3000元以上，予以一次性扣30分。
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442547元，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1543.35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02.51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22.67元。2025年9月1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，被执行人汪流芳已履行1000元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汪流芳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终结本次执行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汪流芳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终结本次执行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汪流芳有拒不交待赃款、赃物去向的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汪流芳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汪流芳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汪流芳有拒不申报或者虚报申报财产情况情形。
该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本案于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汪流芳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汪流芳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汪流芳卷宗2册
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二月二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6〕闽莆狱减字第96号
罪犯卢松兴，男，1971年4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，捕前无业。曾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、容留他人吸毒罪，于2011年2月14日被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2016年7月6日刑满释放。系毒品再犯、累犯。现在二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初3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卢松兴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（2020）闽刑终26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6月29日。2021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，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虽有违规1次，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7月20日起至2025年11月止累计获得5107分，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2次。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3分。
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已冻结存款人民币485.4元和查封了名下1部车辆，本次未缴纳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4438.68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77.67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29.87元。2025年10月30日，福建省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，经查控，冻结了被执行人卢松兴名下银行的存款485.4元，拟在扣划后上缴国库；查封了被执行人卢松兴名下车牌号为闽KA9798的车辆，目前该车辆正在评估拍卖中，尚未处置完毕；此外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卢松兴有拒不交待赃款、赃物去向的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卢松兴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卢松兴有妨碍财产刑判项执行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卢松兴有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情形。
该犯系毒品再犯、累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本案于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卢松兴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卢松兴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卢松兴卷宗2册
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二○二六年二月二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6〕闽莆狱减字第97号
    罪犯林善国，男，1971年11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，捕前无业。曾于1996年7月因犯故意伤害罪、敲诈勒索罪被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1997年9月3日刑满释放。现在四监区服刑。
   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（2017）闽01刑初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林善国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36253.3元，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480361.85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另一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7811.68元。宣判后，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。该犯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，亦提出上诉。案件审理期间，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，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（2017）闽刑终311号刑事裁定，准许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（2017）闽刑终31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18年12月19日。2018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2025年3月25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（2025）闽刑更89号刑事裁定书，对该犯不予减刑，2025年4月14日送达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   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    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因该犯文化程度较低，无法自行书写，由其本人口述，民警监督，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。
    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累计31次违规，且有2次重大违规，经教育后，能认识自身错误，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    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    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 
    该犯考核期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2025年11月止累计获得6321.5分，表扬5次，物质奖励4次，不予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1次,其中，2018年12月25日至2021年11月累计违规9次，累计扣160分；2021年12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违规22次，累计扣472分。2021年4月11日，因2021年4月10日擅自不参加有组织的集体活动，予以扣50分；2023年1月13日，因2023年1月11日辱骂、威胁并用肢体接触民警，2023年1月12日被禁闭处罚十五天，予以扣400分。
    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36253.3元，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480361.85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（其中同案犯家属于案件一审期间代为缴纳赔偿款人民币15000元）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另一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7811.68元，已缴纳人民币11200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,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200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4207.42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171.17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7.21元。2025年11月28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，通过网络系统查控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林善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；截至目前为止，被执行人林善国已履行10200元。
    该犯考核期内有2次严重违规行为，且其中1次被处禁闭处罚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    本案于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1月2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    罪犯林善国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林善国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    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   附件：1.罪犯林善国卷宗2册
   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二月二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6〕闽莆狱减字第98号
罪犯周兴，绰号“星哥”“兴哥”，男，1968年8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松滋市，捕前系务工。曾于2018年1月因吸食毒品被广东省惠来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。现在七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（2023）闽01刑初7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兴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继续追缴该犯的违法所得二万元，上缴国库。其无期徒刑徒刑起刑日期为2023年4月15日。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6月21日起至2025年11月止累计获得 2755分，表扬4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已缴纳人民币2010.43元，已终结执行；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，上缴国库，已缴纳人民币2万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万元。2025年7月4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，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周兴名下银行存款合计2010.43元。此外，被执行人在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周兴有拒不交代赃款、赃物去向的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周兴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周兴有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周兴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（2023）闽01执695号之一号执行裁定，终结（2023）闽01刑初7号刑事判决对被执行人周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执行；终结（2023）闽01刑初7号刑事判决对被执行人周兴追缴违法所得的本次执行程序。
本案于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周兴在无期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建议将罪犯周兴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周兴卷宗2册
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二○二六年二月二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6〕闽莆狱减字第99号
    罪犯梁建光，绰号“大只港”“大只广”“大家港”“港哥”，男，1965年3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肄业，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，捕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曾因犯故意伤害罪，于2014年8月5日被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。系组织、领导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罪犯。现在四监区服刑。
  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4日作出（2021）粤03刑初43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梁建光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绑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；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；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；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1万元；追缴敲诈勒索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，退还被害人；追缴赌博犯罪所得、开设赌场犯罪所得，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；追缴经营的士高收入人民币72万元，经营养猪场收入人民币1000万元，经营物业管理公司收入，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；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人民币58415.88元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（2023）粤刑终23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此裁定即为核准对被告人梁建光以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；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以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；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；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；以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；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1万元的刑事裁定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3年10月26日，届满日期为2025年10月25日。2023年12月25日交付广东省从化监狱执行刑罚，2024年12月4日调入福建省莆田监狱服刑。现属严管级罪犯。
    罪犯梁建光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：
    认罪悔罪：该犯对法院判决有异议，不愿书写认罪悔罪书，正在申诉中。
    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401分，其中禁闭处分1次，扣减考核分400分。违规后，该犯能认识自身错误，且经教育后，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    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    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   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12月25日起至2025年11月止累计获得1718分，表扬3次。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401分，其中，2025年11月24日，因该犯于2024年7月至8月期间，违反会见、通讯管理规定，通过亲情电话、会见等方式让其女儿送钱给监区民警获取香烟，扰乱了监管秩序，予以禁闭处分，并扣减考核分400分。（2025年10月17日，广东省从化监狱出具《关于罪犯梁建光违规违法行为处置情况的复函》，建议给予禁闭处罚。）
原判罚金人民币101万元；追缴敲诈勒索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，退还被害人；追缴赌博犯罪所得、开设赌场犯罪所得，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；追缴经营的士高收入人民币72万元，经营养猪场收入人民币1000万元，经营物业管理公司收入，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；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人民币58415.88元，本次均未缴纳。该犯2023年12月25日至2024年11月在广东省从化监狱服刑，累计消费人民币1712.01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142.67元；2024年12月调入福建省莆田监狱服刑后，累计消费人民币2247.57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187.3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801.09元。2025年9月28日，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函复，经核查，梁建光在我市办理登记的机动车1辆，车辆类型小型轿车，目前机动车状态正常。2025年10月9日，广东省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《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》（编号：C20251009145025143），经查询深圳市不动产登记系统，未查询到梁建光名下不动产信息。2025年11月5日，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查询清单显示，变更日期为2019年1月3日的深圳市建恒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有权签署人为梁建光，签署日期为2018年12月28日；2025年11月10日，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网显示，经营者为梁建光的深圳市宝安区观澜光辉商店主体状态为吊销，核准日期为2012年2月26日。
该犯系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犯，且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    本案于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    罪犯梁建光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梁建光的刑罚予以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    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    附件：1.罪犯梁建光卷宗2册
    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二○二六年二月二日
